
执行总编 白天/景小芳 夜间/张礼兵 本报地址/中山路9号 问询电话/88586111 广告部/88988999 发行/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奉化发行站 电话/88974586（城区） 59556555（农村） 奉化日报发行部 电话/88585509
传真/88585168 E-mail：fhdaily@126.com 广告经营许可证/浙工商广字 3302004024024号 邮编/315500 http://www.fhtv.net.cn 印刷/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每份定价/1.50元

商家销售未检疫宠物
退款加处罚

2024年3月，市民王先生向区农业农村局投诉，称其在我区某宠
物店内购买到了未经检疫的宠物猫，希望农业部门协助退款。

收到投诉后，执法人员即刻赶往涉事宠物店检查。检查过程中，
该宠物店无法提供销售给投诉人王先生的猫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涉嫌经营依法必须检疫却未经检疫的动物。经查，涉事宠物店以
800元的价格将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猫销售给了投诉人王先生，
该行为属于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动物的行为。经区农业农
村局调解，王先生将猫退还给宠物店，并依据相关法规，对宠物店的
违规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以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

案例分析：
广大消费者在选购宠物时，务必审慎甄别，优先选择具备正规资

质、信誉口碑良好的宠物销售机构，并主动索要宠物检疫合格证明，
以此保障自身权益。同时，宠物销售机构也应严格遵循相关规定，规
范销售流程，确保每一只售出的宠物来源合规、健康有证，共同维护
宠物市场的良好秩序。

商家不履行合约
消费者应及时维权

2024年8月，区商务局收到何女士的投诉，反映其在2023年8月
下旬通过我区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购买了某品牌新能源汽车（实际
开具发票和交付车辆的，均为区外该品牌4S店），购买时商家承诺给
予该车1次免费保养。2024年8月中旬，何女士前往该品牌4S店保
养时，却被告知该车并无免费首保权益。何女士认为自己受到了欺
骗，与购车商家沟通，要求履行之前免费保养的承诺，但未达成一致，
后自费224元做了车辆保养。

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及时联系商家和4S店了解情况，经询问并查
看销售合同、保养规则及费用结算单等，证实何女士反映的情况属
实。经过工作人员与4S店及商家多次沟通协调，最终商家同意履行
承诺，全额赔偿了该笔保养费用。

案例分析：
当前，国家正在开展全方位多举措的促消费活动，广大商家应牢

牢把握这一黄金契机，以诚信为本，坚守承诺，多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考量，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携手共创良好的消费环境。同
时，消费者在购物时应保留好相关票据，在购销合同上将商品的详细
信息和享有的权益明确记录，以便发生争议时提供维权依据。

非法行医致人伤残
赔偿45万元并被追究刑责
2024年 2月 21日，区卫生健康局接到毛女士投诉，称 2022年 3

月其女儿在我区某美容店做水光针美容，出现所有针孔凹陷，要求卫
健部门调查并协助赔偿。

接到投诉后，区卫生健康局立即展开调查，经查明：美容店经营
者高某在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况下擅自为吴某
开展水光针注射美容，致其面部色素异常。经司法鉴定，认定高某的
水光针注射美容行为与吴某的颌面部色素异常存在因果关系，吴某
的损害后果为八级人体残疾。

区卫生健康局认为，水光针注射属于《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
录》美容皮肤科项目中的有创治疗项目，属于医疗美容服务活动范
围。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三条第四款
的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8〕5号）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2024
年 5月 7日以涉嫌非法行医罪将高某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024年 7
月5日，宁波市医学会对高某的无证行医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
错与损害后果有无因果关系、责任程度及后果等级进行鉴定，鉴定报
告结论为：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三级丙等医疗事故的认
定原则，相当于三级丙等。

经调解，高某与吴某达成和解协议，除之前累计支付的 107880
元赔偿款外，高某再支付吴某赔偿款35万元，共计赔偿457880元，高
某取得吴某的谅解。2024年10月29日，高某因非法行医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案例分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非法行医致人伤残侵权案件。医疗美容本质

上是医疗行为，需要一系列资质。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医师法》《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医疗美容机构必
须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从业医生必须依法取得医师资格
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和美容主诊医师资格，在执业地点行医。

本案的发生折射出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医美市场需求旺盛，
然而非法医美机构却野蛮生长，医美市场乱象丛生。涉案人员高某
在完全不具备行医资质的情况下违法执业致人伤残，其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受到严惩。

受害人所遭受的身心双重创伤，无疑敲响了一记沉重的警钟，警
醒广大消费者在接受医疗美容服务时，切勿盲目跟风，务必对拟选择
医疗机构的资质、条件等进行仔细甄别，选择正规合法的医疗机构，
切实保障自身的生命健康与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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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卡退费被“卡”
多部门护好消费者“钱袋子”
2024年 7月，投诉人反映其于 2024年 3月在我区某美容院办理

了美容会员年卡套餐，后因效果不佳向商家多次提出退款无果，希望
相关部门出面协商退还预付卡内余额。

在接到投诉后，区商务局联合区卫生健康局、区市场监管局对该
美容院进行了联合执法检查，检查发现该美容院存在预付卡金额超
过限额的问题，部分消费者办理的预付卡金额高达数千元，超过规定
的限额，而投诉人通过分期方式向商家实际缴费19515元。

针对该美容院存在的预付卡超额问题，区商务局对商家发出责令
整改通知书，并按照相关规定对商家进行约谈，要求商家切实履行法
定责任。经约谈，商家表示愿意承担法定责任，并退还预付卡内余额。

案例分析：
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国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

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企业法人提供的单张记名预付凭证金额不得
超过五千元，单张不记名预付凭证金额不得超过一千元，其他企业对
同一消费者提供的记名预付凭证金额不得超过二千元，单张不记名
预付凭证金额不得超过五百元。

在此，区商务局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预付款服务时尽量选择一
些规模较大、信誉较高的商家，注意查验商家的相关证照是否齐全，
不要轻信商家口头承诺，尽量不要选择大额消费，消费后应要求经营
者详细填写服务事项，一旦发生纠纷，可凭证据保护自己的权益。

维权站点发挥调解作用
化解人身损害纠纷

2024年10月26日，市民舒某向区市场监管局投诉，称在银泰城
某餐厅用餐时其妻子因地面有水渍摔倒，经医院检查，手臂肩胛骨骨
折，舒某向餐厅提出赔偿后无果，遂向市场监管部门寻求帮助。

接到投诉后，执法人员迅速展开调查，了解到银泰城消费维权点
已介入纠纷调解，但因缺乏人身损害纠纷处理经验和法律政策支持，
请求协助。执法人员查看现场和监控后，拟定方案：监管部门把控全
局并提供法律支持，银泰城消费维权点负责调解。

执法人员对责任认定、赔偿标准等调解要点进行指导。舒先生
依据医院诊断，要求餐厅一次性赔偿25000元，餐厅无法接受。执法
人员和消费维权点工作人员经过近一个月努力沟通协调，双方达成
一致，餐厅一次性赔偿舒先生12300元，纠纷圆满解决。

案例分析：
又一起纠纷成功解决，令人欣喜，尤其是在消费维权站点的不懈

努力下得以化解，这正是设立维权站点的意义所在。银泰消费维权
点工作人员反应迅速，事发即介入调解，安抚投诉人情绪，提出初步
协商框架，为后续调解筑牢根基。

装修材料未按合同履行
全力调解化纠纷

2024年7月，区市场监管局接到象山消费者投诉，称在我区一家
公司定制81228元的柜子，要求柜体用新西兰枫木、柜门用北美樱桃
木，可商家制作时背板和夹板用了三夹板，消费者要求“一赔三”，双
方协商不成，请求处理。

执法人员迅速向消费者了解情况，得知双方签有 81228元的衣
柜定制合同，合同注明柜体为新西兰松木免漆柜。执法人员前往商
家经营场所检查，确认是商家的生产厂商临时换木材，却未告知消费
者，从而引发纠纷。经多次调解，商家最终赔偿消费者 3万元（含差
价），双方和解。

案例分析：
本案合同内容清晰，消费者诉求明确，商家违约担责。市场监管

部门提醒消费者，大额消费务必签合同，详细列出各项要求；也提醒
经营者，务必全面履行合同，如需变更条件，要提前征得消费者同意，
避免纠纷。

游客因病退团
经调解获部分退款

2024年10月10日，张女士向区文广旅体局反映，她于10月在我
区某国际旅行社报了去日本的旅行团，并支付了 10600元费用。然
而，由于身体原因，张女士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导致无法按原定时
间参加旅行团。她随即向旅行社提出退款要求，却被告知只能退还
5000元，张女士对此表示不认可，希望获得全额退款。

区文广旅体局高度重视相关事件，迅速展开调查。经核实，因旅
行社已预订的酒店食宿等费用无法追回，最初只能退还5000元。经
工作人员多次与旅行社沟通，并向竺女士耐心解释，最终双方达成一
致：旅行社向张女士退还6000元。

案例分析：
后疫情时代出境游升温，区文广旅体局提醒广大消费者，出游前

应全面评估自身状况，同时，要求旅行社细化合同，遇到问题应积极
挽回损失。

会销骗局曝光
老人消费需提高警惕

2024年1月5日，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不少老年人的求助，称我区
某家酒店内有人通过会销的形式向老年人推销酒品，这些老年人因
一时冲动购买了相关酒品，现请求帮助退货退款。

接到线索后，执法人员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对该会销场所展开突
击检查。检查发现，该酒店二楼会议室内，江苏某酒厂产品的销售活
动正在进行。会销组织人员通过免费发放鸡蛋、酒品以及福利券等
手段，吸引了近100名老年消费者前来参会。经进一步了解，部分老
年人在现场销售人员的推销下，已购买大量产品，并向执法人员表达
了退货意愿。执法人员立即与活动举办方进行沟通协调，组织有退
货意愿的老年人将已购产品带至现场，有序办理退货手续。经过调
解，执法人员成功为多名消费者办理了退货退款，退款金额累计达
20余万元，切实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案例分析：
部分会销活动存在虚假、夸大宣传的现象，广大消费者务必保持

理性，仔细甄别，切勿盲目冲动消费。在消费前，一定要主动了解产
品相关知识，做到心中有数后再做决策。此外，消费过程中请妥善留
存发票、收据等消费凭证，一旦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直接与经营者
协商解决；若协商无果，应第一时间拨打“12345”热线电话向相关部
门反映，维护自身权益。

美容消费需谨慎
宣传疗效不可信

2024年1月，消费者黄女士向区市场监管局投诉，称其在某家美
容美发店被诱导消费，共计12000元，现要求退款。

接到黄女士投诉后，区市场监管局迅速展开调查。现场检查发现，
该店铺一楼正常经营美发业务，二楼则提供美容服务。在二楼服务台
显眼处，摆放着该店自行印刷的美容项目宣传册，用于向进店顾客宣传
推广。宣传册内容问题突出，其中对腋下淋巴项目宣称“增强免疫力，
增强心脏供血功能，改善淋巴结肿大”；“百岁葫芦灸”项目声称能“治
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胃痛、神经衰弱、偏头痛”。经核实，这些
内容均是经营者从互联网随意摘抄而来，并未对所宣传的功效进行
任何验证。

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执法人
员当场固定证据，依法对该店进行立案调查。与此同时，为及时化解
消费纠纷，执法人员积极组织调解，最终该店同意退回部分款项给黄
女士。

案例分析：
市场监管部门郑重提醒各经营者，务必严格遵守相关法规，不得

就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方面，进
行任何虚假或易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与此同时，也提醒广大消费
者，当有治疗疾病的需求时，一定要保持谨慎，选择具备医疗资质的
正规场所，守护好自己的健康与财产安全。

过期住宿券引发争议
积极调解促和解

2024年2月13日，鲁女士在入住我区某酒店时遇到了麻烦。她
使用了一张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的住房券，尽管券面已过期，但
券上却有酒店工作人员之前注明的“可长期使用”字样，且工作人员
曾告知她节假日均可使用。然而，在办理入住时，酒店以发放该券的
工作人员已离职无法查证为由，拒绝承认该券的有效性。

接到投诉后，区文广旅体局迅速介入，多次调解化解分歧。最
终，酒店方同意在2024年度，除法定节假日和周末以外的日期，为鲁
女士提供一晚住宿，双方握手言和。

案例分析：
消费券、优惠券是平台和商家常用的促销手段，通常设有使用期

限。此次事件提醒消费者，领取或购买优惠券时务必提前确认有效
期，避免纠纷。同时，平台和商家也应做好提醒，履行承诺，全力保障
消费者权益。

通讯员 王伟君

2024年度我区十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